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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約定內容(106.05.12版) 調整／變更後之條款／約定內容 修正緣由 

第一章、 指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一般約定 

第十四條 信託契約存續期間 

本信託契約之存續期間，係自委託人

依與受託人約定方式將信託資金交

付予受託人起，至依本信託契約第二

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終止本信託契約

之日止。 

第十四條 信託契約存續期間 

本信託契約之存續期間，係自委託人

依與受託人約定方式將信託資金交

付予受託人起，至依本信託契約中有

關契約解除或終止之事由發生而致

本信託契約消滅時止。第二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終止本信託契約之日止。 

 

將解除契約而導

致契約消滅之情

形納入並酌修文

字 

第十六條 信託資金運用、變更及異

動之指示 

委託人就信託資金之運用、投資數

額、扣款帳戶、扣款日期之變更、停

止（恢復）扣款、委託人之個人登錄

資料及其他項目之異動等指示，應以

受託人規定之方式（包括依電話語

音、電腦網路暨其他方式辦理信託約

定條款所定之方式）為之，且至遲應

於指定投資扣款日之一個金融機構

營業日前，向受託人辦妥異動變更手

續後始為生效。 

第十六條 信託資金運用、變更及異

動之指示 

委託人就信託資金之運用、投資數

額、扣款帳戶、扣款日期之變更、停

止（恢復）扣款、委託人之個人登錄

資料及其他項目之異動等指示，應以

受託人規定之方式（包括依電話語

音、電腦網路暨其他方式辦理信託約

定條款所定之方式）為之，且至遲應

於指定投資扣款日之一個金融機構

營業日前，向受託人辦妥異動變更手

續後始為生效。 

 

因應現行服務現

況，刪除電話語音

字眼 

第二章、指定單獨管理運用營運範圍與方法暨智動 GO服務約定條款 

第二條 智動 GO服務 

三、本服務受理之信託財產金額、最

低投資金額依受託人網站上公告為

準；如有調整，亦將於受託人網站上

公告。 

第二條 智動 GO服務 

三、本服務受理之信託財產金額、最

低投資金額、最低部分贖回金額、部

分贖回時最低留存金額依受託人網

站上公告為準；如有調整，亦將於受

託人網站上公告。 

 

新增部分贖回金

額及留存金額之

限制公告 

四、信託存續期間： 

(二)、本服務之信託財產贖回後，

委託人如擬再投資，毋須重新簽

約，仍可依本契約委託投資。 

四、信託存續期間： 

(二)、本服務之信託財產全部贖回

後，委託人如擬再投資，毋須重新簽

約，仍可依本信託契約約定於交付信

託資金及選擇投資策略後委託投資。 

 

酌修文字 

五、信託相關費用 

(四)、本服務信託資產之市值為累

積單位數 X每單位參考淨值。 

五、信託相關費用 

(四)、本服務信託資產之市值為運

用信託資金所投資之各檔基金市

值總合，而各檔基金市值之計算公

式為該檔基金累積單位數 X 該基

金每單位參考淨值。 

 

酌修文字 

(六)、若於每月收取信託管理費之

日，委託人指定之帳戶餘額不足，

將遞延至次月並與次月應收之信

託管理費合併收取。若存款帳戶餘

額持續不足，將持續遞延，若仍有

不足，將於委託人指示贖回(即信

(六)、若於每月收取信託管理費之

日，委託人指定之帳戶餘額不足，

將遞延至次月並與次月應收之信

託管理費合併收取。若存款帳戶餘

額持續不足，將持續遞延，若仍有

不足，將於委託人指示全部/部分

 

新增部分贖回字

眼，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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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資產返還時)先扣除信託管理費

後就餘款返還予委託人。 

贖回時(即信託資產返還時)先扣

除信託管理費後就餘款返還予委

託人。 

第三條 其他重要約定 

二、於本服務信託存續期間，受託人

得每年重新評估委託人風險屬

性，……….委託人亦得選擇贖回以

返還信託資產。受託人依前述約定暫

停運用信託資產達六個月以上時，受

託人得終止本信託契約，為委託人辦

理贖回。於受託人依前述約定暫停運

用信託財產之期間內，若遇信託財產

運用之任一投資標的發生清算或其

他類似之事由致受託人無法繼續持

有該投資標的之情事，受託人得逕行

終止本信託契約，為委託人辦理贖

回，不受前述暫停運用期間達六個月

後再終止之限制。 

第三條 其他重要約定 

二、於本服務信託存續期間，受託人

得每年重新評估委託人風險屬

性，…..……委託人亦得選擇全部/

部分贖回以返還信託資產。受託人依

前述約定暫停運用信託資產達六個

月以上時，受託人得終止本信託契

約，逕行為委託人辦理全部贖回。於

受託人依前述約定暫停運用信託財

產之期間內，若遇信託財產運用之任

一投資標的發生清算或其他類似之

事由致受託人無法繼續持有該投資

標的之情事，受託人得逕行終止本信

託契約，為委託人辦理全部贖回，不

受前述暫停運用期間達六個月以上

後再終止之限制。 

 

1.因應開放部分贖

回，酌修文字 

2.刪除終止信託契

約字眼 

三、受託人得定期檢視本服務之投資

策略，並得終止提供部分或全部策略

服務，惟部分或全部終止服務前六十

日前，應以書面通知委託人，委託人

應辦理贖回，由受託人返還信託資產

後再重新選擇其他投資策略。 

三、受託人得定期檢視本服務之投資

策略，並得終止提供部分或全部策略

服務，惟部分或全部終止服務前六十

日前，應以書面通知委託人，委託人

應辦理贖回，若委託人未於通知所載

期限內主動贖回者，則將由受託人於

合理期限內返還信託資產予委託

人。由受託人返還信託資產後再重新

選擇其他投資策略。   

1.通知方式依第一

章 第 廿 三 條 規

定，故刪除書面字

眼 

2.增加受託人終止

或全部策略服務

時，委託人未主動

贖回而由受託人

返還信託資產之

約定 

七、委託人就本服務投資之信託資金

欲辦理贖回時，受託人僅接受全部贖

回之指示，委託人不得要求一部贖回

或要求信託資產中之特定基金辦理

贖回。委託人了解因個別基金之贖回

作業期間不同，依各基金所屬基金公

司之處理時程為準，而可能有款項先

後入帳之情形。 

七、委託人就本服務投資之信託資金

欲辦理全部/部分信託資產贖回時，

委託人不得要求就本服務信託資產

中之特定基金辦理贖回，但得請求信

託資產之全部/部分贖回，受託人將

依委託人請求之金額佔其全部信託

本金之比例，就信託資產之各基金按

前述比例處分後，將處分所得之款項

返還予委託人，且受託人返還之金額

仍須視信託資產處分實際所得而

定，致與委託人請求贖回之信託資產

原始信託本金金額存有差異。委託人

請求贖回部分信託資產時，其請求金

額不得低於最低部分贖回金額，且剩

餘之信託本金亦不得低於最低留存

金額。前述處分所得款項未全數入帳

前，受託人僅接受委託人就剩餘信託

新增部分贖回及

贖回帳一次入帳

相關約定，並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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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請求全部贖回之指示。委託人了

解因個別基金之處分作業期間不

同，且依各基金所屬基金公司之處理

時程亦有歧異為準，而可能有處分所

得款項先後入至信託帳戶之情形。受

託人將於該次處分所得款項全數入

帳後，將所有處分所得款項一次返還

予委託人設於受託人處之指定台外

幣活期存款帳戶，委託人對於受託人

返還該次全部處分所得款項之期

間，不得向受託人要求給付利息。 

八、本服務除本總約定書第八、九章

另有約定外，適用本總約定書第三章

之約定。 

八、本服務除本總約定書【指定金錢

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編】另

有約定外，適用本總約定書【非臨櫃

方式辦理信託業務編】之約定。 

直接列出章節名

稱 

 


